[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学人书屋使用规定（暂行）

为规范学人书屋图书的管理与利用，保障读者借阅需求与内部业务流程的有序进行，特制定本规定。
一、学人书屋图书采取预约阅览制，读者须在图书馆总馆二层服务台办理预约阅览手续。
二、读者在办理预约手续时需提供以下信息：
图书信息：书名、索书号、条码号
读者信息：姓名、联系电话
[bookmark: OLE_LINK2]三、服务台工作人员在收到信息3个工作日内将学人书屋内图书提取并放置于总服务台的预约图书专架，通知读者取书。
四、图书在预约图书专架保留3天，读者应在约定时间内到总服务台办理阅览及归还手续。
五、学人书屋的港台图书须按照《港台书库使用规定》在指定阅览区域阅览及归还图书。
六、读者逾期未取的图书将从预约图书专架撤下，并重新返回学人书屋书架。



